附件3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核申请表

	（适用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名称
	

	主管税务机关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电话
	

	申请复核的年度
	
	年度信用积分、信用等级
	

	已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
	□ 是    □ 否
	拟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
	□ 是    □ 否

	申请原因

	□1.对已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有疑问

	□2.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积分或信用等级有疑问

	□3.对拟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有疑问                        

	指标编码
	指标名称
	记录编号
	具体内容
	情况说明
	附加资料

	
	
	
	
	
	

	
	
	
	
	
	

	
	
	
	
	
	

	
	
	
	
	
	

	
	
	
	
	
	

	□4.其他                    

	机构声明
	我单位已知悉本涉税专业服务评价事项全部相关政策和管理要求。此表是根据《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完整的，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经办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您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我机关提交本表及相关资料。我机关意见：           。

	特此告知。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章）

	备注：1.税务机关将在受理申请后最长15个工作日内完成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核，届时您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查询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评信息。
      2.本表一式三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两份，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留存一份。


【填表说明】
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向税务机关申请对本机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核时填写本表。

二、“申请复核的年度”：根据申请复核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年度填写。

三、“年度信用积分、信用等级”“是否已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是否拟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根据税务机关公告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查询的情况填写。

四、“申请原因”：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根据事实情况勾选（可多选）。

五、“指标编码”“指标名称”“记录编号”：根据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等级及积分明细查询结果相关内容填写。

六、“具体内容”：应简要概述申请复核指标产生异议的具体内容，如具体指标积分计算问题、对列为失信主体具体情形的疑问等。

七、“情况说明”：对复核事项产生异议的原因予以说明。

八、“附加资料”：结合实际情况，可报送相关资料对复核申请加以说明，在本栏列示报送资料名称，如有需要，可采用清单形式列示；没有报送资料的，填写“无”。

九、税务机关接收本表和附报资料后，应当对本表的填写内容是否完整，提交资料是否齐全进行形式审核。受理环节不核实机构报送资料真实性，申请复核资料真实性、合法性由机构负责。税务机关应当明确注明是否受理，并注明日期，加盖税务机关印章。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核申请表

	（适用于涉税服务人员）

	涉税服务人员姓名
	
	国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任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复核的年度
	
	年度累计信用积分
	

	已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
	□ 是    □ 否
	拟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
	□ 是    □ 否

	申请原因

	□1.对已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有疑问

	□2.对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积分有疑问

	□3.对拟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有疑问                          

	指标编码
	指标名称
	记录编号
	具体内容
	情况说明
	附加资料

	
	
	
	
	
	

	
	
	
	
	
	

	
	
	
	
	
	

	
	
	
	
	
	

	
	
	
	
	
	

	□4.其它：                      

	个人声明
	    本人已知悉本涉税专业服务评价事项全部相关政策和管理要求。此表是根据《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完整的，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您于        年    月    日向我机关提交本表及相关资料。我机关意见：           。

	特此告知。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章）

	备注：1.税务机关将在受理申请后最长15个工作日内完成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核，届时您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查询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评信息。
      2.本表一式三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两份，涉税服务人员留存一份。


【填表说明】
一、涉税服务人员向税务机关申请对本人涉税专业服务信用复核时填写本表。
二、“申请复核的年度”：根据申请复核的涉税服务信用评价年度填写。
三、“年度累计信用积分”“是否已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是否拟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或严重失信主体”：根据税务机关公告或涉税服务人员查询的情况填写。
四、“申请原因”：由涉税服务人员根据事实情况勾选（可多选）。
五、“指标编码”“指标名称”“记录编号”：根据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积分明细查询结果相关内容填写。
六、“具体内容”：应简要概述申请复核指标产生异议的具体内容，如具体指标积分计算问题、对列入失信主体具体情形的疑问等。
七、“情况说明”：对复核事项产生异议的原因予以说明。
八、“附加资料”：结合实际情况，可报送相关资料对复核申请加以说明，在本栏列示报送资料名称，如有需要，可采用清单形式列示；没有附送资料的，填写“无”。
九、税务机关接收本表和附报资料后，应当对本表的填写内容是否完整，提交资料是否齐全进行形式审核。受理环节不核实个人报送资料真实性，申请复核资料真实性、合法性由个人负责。税务机关应当明确注明是否受理，并注明日期，加盖税务机关印章。


